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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40,297,35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5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津荣天宇 股票代码 3009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云志

电话 022-83750361

办公地址 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四路3号

电子信箱 jrtyzq@tjjinro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5,242,907.74 686,228,425.88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94,059.50 39,265,191.00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9,597,968.93 32,856,534.38 2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8,306.57 71,526,241.77 -99.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0 -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0 -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4.42% -0.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99,334,175.95 1,412,851,326.07 2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1,286,083.59 937,837,282.40 19.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3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闫学伟

境内自然

人

25.11% 35,221,680.00 35,221,680.00

孙兴文

境内自然

人

21.26% 29,821,680.00 29,821,680.00

云志

境内自然

人

4.49% 6,300,000.00 6,300,000.00

韩凤芝

境内自然

人

3.85% 5,400,000.00 5,400,000.00

赵红

境内自然

人

3.21% 4,500,000.00 3,375,000.00

张建飞

境内自然

人

2.46% 3,449,696.00 3,449,696.00

戚志华

境内自然

人

2.31% 3,240,000.00 2,430,000.00

#韩社会

境内自然

人

1.11% 1,557,031.00 0.00

魏利剑

境内自然

人

0.99% 1,390,220.00 0.00

#张东东

境内自然

人

0.97% 1,363,194.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闫学伟、孙兴文、云志及韩凤芝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和《〈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

协议》，构成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兴文与韩凤芝为夫妻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韩社会”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6,7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550,331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557,031股；“#张东东” ，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363,194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363,194股；“#高华”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563,920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564,020股；“#李新强”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87,100股，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12,9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实朴检测 股票代码 3012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琰 操毕进

电话 021-64881367 021-64881367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1288�号 25�幢、

34�幢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1288�号 25�幢、

34�幢

电子信箱 IR@sepchina.cn IR@sepchina.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9,873,614.21 121,530,611.30 3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71,900.67 -32,059,814.24 -4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8,551,246.21 -36,824,260.90 -3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257,899.94 -36,691,393.59 -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73 -0.28 -34.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73 -0.28 -34.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3.80%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33,803,543.96 1,235,383,012.54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6,356,142.67 909,438,844.45 -4.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1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实谱（上

海）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34% 52,003,313 52,003,313

上海为丽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2% 8,669,448 8,669,448

镇江沃土

一

号基

金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 6.58% 7,900,575 0

上海宜实

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2% 4,462,259 4,462,259

龙正环保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6% 3,187,328 0 质押 3,187,300

石家庄宁

乾

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2.66% 3,187,328 0

富诚海富

通实朴检

测1号员

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14% 2,573,705 0

江苏华阳

金属管件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5% 1,861,349 0

深圳市红

土智能股

权投资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

伙）

其他 1.29% 1,543,774 0

上海锡惠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6% 1,274,9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进、吴耀华夫妇。 杨进直接持有实谱投资 66.00%股权，吴耀华直接持有实

谱投资 20.00%股权，杨进直接持有上海宜实 87.43%股权，杨进直接持有战略配售 17.18%股权，

吴耀华直接持有上海为丽 68.96%股权。 杨进、吴耀华夫妇通过实谱投资、上海宜实、上海为丽、战

略配售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

2、公司股东镇江沃土一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锡惠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范崇东。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3年6月29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70元/股（含），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 上述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路桥 6001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漫 刘爽朗

电话 023-62803632 023-62803632

办公地址 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11号 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11号

电子信箱 cqrb@cqrb.com.cn cqrb@cqrb.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815,875,753.37 6,903,304,821.23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693,142,714.59 4,464,872,825.70 5.1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7,925,807.36 60,455,576.83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2,333,657.10 133,656,984.03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424,418.20 93,398,497.30 3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3,797,892.63 97,791,024.29 -1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8 2.93 减少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4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4.96 198,800,171 0 无 0

杭实临芯科技创新（杭州）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1.38 151,228,733 0 无 0

张跃军

境 内 自 然

人

1.38 18,343,789 0 无 0

陈益燕

境 内 自 然

人

1.21 16,102,759 0 无 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国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10 14,641,000 0 无 0

向上

境 内 自 然

人

0.99 13,127,296 0 无 0

张塞

境 内 自 然

人

0.84 11,185,482 0 无 0

陈永

境 内 自 然

人

0.83 11,060,947 0 无 0

姚冲

境 内 自 然

人

0.75 10,000,000 0 无 0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75 9,992,81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重庆信托－兴国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系第一大股东重庆信托设立并自主管理的信托计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新发展 股票代码 0006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照峰（代行） 张涵洁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

电话 （028）85137070 （028）85130316

电子信箱 hezhaofeng@cdgxfz.com zhjgxfz@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32,256,597.93 2,384,274,035.26 1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313,157.50 68,114,680.34 3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92,052,221.63 67,360,984.90 3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0,797,500.96 -618,330,341.56 -123.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5 0.193 3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5 0.193 3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4.31% 0.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147,676,809.36 13,677,871,066.54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2,580,274.28 1,751,125,495.04 4.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8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88% 172,207,860 145,285,5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1.30% 4,567,123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3,12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刘馨莲 境内自然人 0.60% 2,126,469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财 境内自然人 0.49% 1,731,9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姚灿灿 境内自然人 0.46% 1,605,3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童胜朋 境内自然人 0.45% 1,567,8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董玉英 境内自然人 0.43% 1,50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

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成都高

新西区高端功率半导体器件和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相关公告详见2022年8月16

日、2022年9月6日、2022年12月14日、2023年1月20日、2023年2月7日、2023年2月10日、2023年2月27

日、2023年3月3日、2023年4月11日、2023年4月15日、2023年5月6日、2023年5月12日、2023年5月27日、

2023年6月1日和2023年6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报告期后，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00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注册申请（相关公告详见2023年7月26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截至披露日，相关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拟将合计持有的倍特期货有限公司55%股权转让给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交

子新兴金融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告详见2021年9月14日、2021年9月30日、2023年6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报告期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倍特期货有限公司变更股权、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97号），核

准倍特期货有限公司股权变更、 核准倍特期货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公告详见2023年8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证券代码：000628� � � � � � �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3-6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8名。任正、冯东、贺照峰、胡强、申书龙、龚敏、张腾文、马桦

董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任正董事长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认为，该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活动、公

司治理及财务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3-62）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61）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本次公司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有利于保证公

司本次发行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

期的公告》（2023-63）。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

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2023年9月14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次股东大会通知与本公告同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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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并

于2022年9月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3年2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调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2023年2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

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2023年4月10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三次修订

稿）〉的议案》等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到期， 为保证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顺利推进，公司拟将本

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除上述延长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外，本次发行其他事项和内容及其他授权事宜保持不变。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事项出具了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延长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项的实际情况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独立董事同意延长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

有效期，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事前认可意见；

（三） 独立董事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独立意见。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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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下午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4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4日9:15至2023年9月14

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4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4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

以上审议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大会审议事项之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延长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对上述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传真登记、信函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请注明“高新发展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 字样并致电028-85184100予以确认）。

股东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须提供原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二）登记时间：2023年9月11日和9月12日9:30至16:30

（三）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

邮政编码：610041

联系电话：（028）85130316�（028）85184100

传真：（028）85184099

联系人：张涵洁、叶超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28。

2、投票简称：“高新投票” 。

3、填表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9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2023年9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对于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盖法人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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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规

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 ）。 解释

第16号规定的“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的“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的会计处理” 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的内

容，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要求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执行根据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

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

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

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

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第十一条

（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

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当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邑股份 股票代码 3005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杰 张强

电话 028-88208089 028-88208089

办公地址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雪山大道一段

198号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雪山大道一段

198号

电子信箱 tykh@tianyisc.com tykh@tianyis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0,167,272.86 1,546,431,521.02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295,137.65 138,917,598.09 -3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1,431,440.48 134,312,047.60 -3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011,041.25 -273,316,565.16 45.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20 0.5154 -3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20 0.5152 -3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 6.64% -2.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62,528,480.78 3,127,202,443.46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9,306,402.13 2,209,406,133.23 3.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1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天邑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74% 83,775,060.00 0.00

李世宏

境内自然

人

10.09% 27,514,100.00 20,981,025.00

李俊画

境内自然

人

9.13% 24,890,120.00 18,843,840.00

李俊霞

境内自然

人

7.23% 19,717,920.00 15,198,840.00

刘学

境内自然

人

0.62% 1,688,000.00 0.00

UBS�AG 境外法人 0.32% 863,773.00 0.0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5% 688,679.00 0.00

陈克川

境内自然

人

0.21% 584,600.00 0.00

白云波

境内自然

人

0.20% 557,500.00 455,625.00

杨莉

境内自然

人

0.20% 552,1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世宏、李俊霞、李俊画为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李世宏、李俊霞、李俊画为一致

行动人；白云波为李世宏、李俊霞、李俊画之亲属。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当日总股本272,566,8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4,513,376.00元

（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该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23年5月30日实

施完毕。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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